
 - 1 - 

 
 
 

江苏科技大学部门文件 
 
 

土建学院〔2021〕20号 

 

 

 

关于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校外导师聘任的补充

规定（试行） 

 

为加强校外导师管理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土建学院

实际，特提出校外导师聘任的补充规定。 

1、校外导师指人事关系不在江苏科技大学，被江苏科技大

学聘为硕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。 

2、校外导师必须按照学校要求，参加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

审核。审核时，执行校内导师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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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工作，申请人对本人申请材料

的真实性负责，对个人材料填报不实，不符合填报要求的，取消

审核期内三年的招生资格；对故意弄虚作假情节严重，存在学术

不端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导师资格。 

4、校外硕导每两年完成以下指标之一，方可视为达标： 

（1）以江苏科技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1篇SCI论文（需本人为

第一作者或者硕士生第一作者、本人第二作者，开源期刊和学术

声誉不良的期刊不予认定）； 

（2）以江苏科技大学为专利权人授权发明专利1件（需本人

为第一发明人，或者硕士生第一、本人第二）。 

5、对以上补充条件，学院逢双数年审核一次。对不达标者，

取消其当年的招生资格。不达标者可以在下一年度提出复审申

请，审核达标后方可恢复招生。复审使用过的成果，不得在下一

轮审核中重复使用。 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负责解释。 

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 

2021年10月25日 

 

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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